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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节能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基本要求、功能配置、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中建筑设备节能控制工程的设计、调试、检测、验收和

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设备一体化监控系统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onitoring system

将建筑设备通过网络进行相互连接，形成综合一体化的供电、监测和控制系统。

4 基本要求

4.1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应能满足建筑物的功能、使用环境、运营管理和能效等级等要求，并应实现设

备运行安全、可靠、节能和经济。

4.2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宜用一套软件实现建筑设备监控、电力监控、照明控制、用能计量、建筑环境

检测、能效管理、可再生能源利用监控等功能，并实现实时、历史数据互联互通和界面整合。

4.3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实施应由功能配置、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运行维护等阶段组成，各

阶段应做好技术配合及交接。

4.4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验收交付运行后，应定期进行维护，以使系统在实际工况下的运行满足功能设

计及节能要求。

4.5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宜具有接入智慧城市(城区、社区)的功能。

4.6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设计、建设、运维等全寿命期过程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4.7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应满足 GB 50606 和 GB 50339 的规定。

5 功能配置

5.1 一般规定

5.1.1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对象应根据工程建设目标确定宜包含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排水、供配

电、电梯和自动扶梯、照明、能源管理、环境监控、可再生能源利用等设备。

5.1.2 绿色建筑的设备节能控制应满足计量和绿色建筑综合能效管理的要求：

a) 系统设备宜包含电能的分配、变换、保护、控制、计量、安全和所控制设备的监测、计量、

控制、保护功能以及人机控制操作、信息、状态的显示和网络通信功能；

b) 系统应充分考虑施工和维护的可操作性。

5.1.3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应具备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FAS)及安全技术防范系统(SAS)的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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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供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现场数据服务器和软件平台应配置不间断电源装置，其容量不应小于用电容量的 1.3 倍，其

后备时间不宜少于 30 分钟；

b) 控制器和传感器宜配置不间断电源装置；采用无线通讯的传感器和控制器的供电方式应满足

使用要求；执行器宜采用复合功能总线供电或现场供电的方式。

5.1.5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 GB 50057 及 GB 50343 的相关规定。

5.2 系统架构

5.2.1 绿色建筑的设备节能控制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架构一般由服务层、管理层、设备层构成。

各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服务层主要完成系统的运行优化、数据统计、智能存储，用户管理、专家评价、智能维护、

远程托管等服务功能；

b) 管理层应完成系统集中监控和各子系统的功能集成设备层应完成建筑设备的节能控制和现场

仪表的信息采集和处理。

5.2.2 服务层应根据系统运维管控模式确定系统各层级的配置，管理层可采用本地部署或云部署方式。

5.2.3 管理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管理层可由系统硬件和系统管理平台组成，系统硬件包含服务器、管理计算机、维护工作站

等。系统管理平台包含人机界面、数据库、软件平台、通信网络和安全接口等；

b) 应采用开放的操作系统、可互换用的即插即用的硬件结构体系；

c) 宜采用 TCP/IP 通信协议；

d) 服务器应为操作站提供数据库访问，并宜采集设备控制器、末端设备控制器、传感器、执行

器、阀门、风阀、变频器数据，采集过程历史数据，提供服务器配置数据，存储用户定义数

据的应用信息结构，生成报警和事件记录、趋势图、报表，提供系统状态信息；

e) 管理层应具有与互联网联网的能力，提供互联网用户通信接口技术；用户可通过 Web 浏览器，

远程查看系统的各种数据或进行远程操作；

f) 当管理层的服务器和操作站发生故障或停止工作时，不应影响设备控制器、末端设备控制器

和现场仪表运行，设备层通信不应因此中断。

5.2.4 设备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设备层由现场的被控设备、传感器、执行器、一体化智能控制箱(柜)或现场智能控制器组成。

根据各子系统的工艺特点，采用不同智能控制设备，内置不同的软件能效算法，根据不同的

应用场景生成不同的节能控制策略，动态调整各子系统设备的系统能效比。将采集的各子系

统数据通过网络传输至管理层平台；

b) 设备层网络可采用以太组网方式，使用建筑物的综合布线系统组网，也可采用设备层自行布

线的控制总线拓扑结构。

5.2.5 绿色建筑的设备节能控制采用建筑设备一体化监控控制方式时，设备层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一体化智能控制箱(柜)内置智能控制器，智能控制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具备实时监控功能；

2) 应具备运行安全保护、自动启停和自动调节的功能；

3) 应具备断电记忆、自动恢复工作的功能；

4) 应提供标准的通讯接口；

5) 中央处理器中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应具备满足要求时长的断电保护功能；

6) 具备独立运行控制算法，和自学习、自优化、预判断的功能。

b) 一体化智能控制箱(柜)与现场的传感器、执行器宜采用复合功能总线方式进行连接，传感器

和执行器的电源可由复合功能总线提供；

c) 一体化智能控制箱(柜)内的控制设备应采取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5.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5.3.1 供暖空调设备的节能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应能实现水力平衡调节及系统分时分区的控制；应根

据用户对冷(热)负荷的需求，对冷水机组/热泵锅炉进行群控管理，并对输配系统、空调机组进行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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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控制。

5.3.2 冷热源及输配系统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1) 冷热源的冷热量；

2) 冷水机组/热泵的蒸发器/冷凝器进、出口温度、压力及机组的运行电压、电流、功率、

功率因数；

3) 冷热源、水泵、冷却塔风机等设备的运行状态、手自动状态、频率反馈状态；

4) 热水锅炉的进、出口温度；蒸汽锅炉的压力；

5) 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运行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及能耗；

6) 水泵进、出口压力；

7) 热交换器一二次侧进、出口温度和压力；

8) 冷却水、冷冻水、热水等供回水温度、压力和供水流量；

9) 水箱的高、低液位开关状态；

10) 用户端供回水温度、压力及流量；

11) 各电动阀的开关状态、开关到位状态。

b) 应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根据设备故障或断水信号自动关闭冷水机组/热泵、水泵等设备；

2) 根据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的故障信号发出报警提示并联控对应设备；

3) 根据膨胀水箱高、低液位的报警信号进行排水或补水；

4) 冰蓄冷系统换热器的防冻报警和自动保护。

c) 应实现下列远程控制功能：

1) 冷水机组/热泵、锅炉、水泵和风机等设备的启停、频率控制状态；

2) 远程调节冷水机组/热泵、锅炉系统的运行参数

3) 调整水阀的开度，并监测阀位的反馈；

4) 可进行运行数据的保持和数据汇总，远程维护；

5) 具备气候补偿和调节功能；

6) 应通过设备自带控制单元实现冷水机组/热泵、锅炉的启停。

d)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1) 按顺序启停冷水机组/热泵、锅炉及相关水泵、阀门、冷却塔风机等设备；

2) 按时间表启停冷水机组/热泵、水泵、阀门和冷却塔风机等设备。

e) 应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1) 当空调水系统总供、回水管之间设置旁通调节阀时，可自动调节旁通阀的开度，且保证

冷水机组允许的最低冷水流量；

2) 当冷却塔供、回水总管之间设置旁通调节阀时，可自动调节旁通阀的开度，且保证冷水

机组允许的最低冷却水温度；

3) 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4) 设定和修改供水温度/压力/流量的设定值；

5) 自动阀门的开关/开度调节；

6) 自动调节风机运行台数和转速；

7) 自动调节主机的运行台数和供水温度；

8) 按累计运行时间进行被监控设备的轮换。

5.3.3 空调机组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监测下列参数：

1) 室内温湿度及空气品质；

2) 空调机组设备的运行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及能耗；

3) 空调机组的送、回风温度及回风系统的二氧化碳浓度

4) 空气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参数；

5) 风机、水阀、风阀等设备的启停状态和运行参数；

6) 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还应监测防冻开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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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风机的故障报警；

2) 空气过滤器压差超限时的堵塞报警；

3) 风机压差过低报警、保护功能；

4) 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还应具有防冻报警和自保护的功能。

c) 应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1) 风机停止时，新/送风阀和水阀连锁关闭；

2) 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d) 应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1) 自动调节水、风阀的开度；

2) 修定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3) 修定服务区域空气温度的设定值。

5.4 给水排水

5.4.1 给水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监测下列内容：

1) 水泵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2) 供水管道的压力和水量；

3) 水箱(水塔)的高、低液位状态

4) 水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力差。

b)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水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2) 水箱(水塔)高、低液位的报警和连锁相关设备动作。

5.4.2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监测下列内容：

1) 热水系统水泵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2) 热水供水管道的压力和水量；

3) 水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力差；

4) 热水机组的进、出水温度和水量。

b)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热水系统水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2) 热水机组出水温度高、低的报警和连锁相关设备动作。

5.4.3 排水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监测下列内容：

1) 水泵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2) 污水池(坑)的高、低和超高液位状态。

b)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水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2) 污水池(坑)液位超高时发出报警，并连锁启动备用水泵。

5.5 供配电

5.5.1 高压配电柜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监测进线回路的电流、电压、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和耗电量；

b) 应能监测馈线回路的电流、电压和耗电量；

c) 应能监测进线断路器、馈线断路器和母联断路器的分合闸状态；

d) 应能监测进线断路器、馈线断路器和母联断路器的故障及跳闸报警状态。

5.5.2 低压配电柜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监测进线回路的电流、电压、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和耗电量，并宜能

监测进线回路的谐波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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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能监测出线回路的电流、电压和耗电量；

c) 应能监测进线开关、重要配出开关和母联开关的分、合闸状态；

d) 应能监测进线开关、重要配出开关和母联开关的故障及跳闸报警状态。

5.5.3 干式变压器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应能监测干式变压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时间累计；应能

监测干式变压器超温报警和冷却风机故障报警状态宜实时监测干式变压器温度。

5.6 电梯与自动扶梯

5.6.1 电梯和自动扶梯控制设备应预留通信接口，并将状态信息纳入系统管理平台。

5.6.2 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

制措施。

5.6.3 电梯与自动扶梯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监测电梯和自动扶梯的启停状态、上下行和故障状态宜监测电梯的层门开门状态和楼层信

息；

b) 宜监测自动扶梯有人/无人状态和无人时的运行状态；

c) 系统应监测电梯与自动扶梯的故障报警状态；

d) 每台电梯设备的运行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及耗电量。

5.7 照明

5.7.1 照明控制应充分利用自然光，应结合建筑天然采光状况进行分区、分组控制。采光区域的人工

照明宜随自然光自动调节。

5.7.2 公共建筑的正常照明节能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走廊、楼梯间、门厅、电梯厅、卫生间、停车库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用集中分组控制或

就地感应控制方式，宜采用智能控制方式；

b) 人员非长期停留的走廊、楼梯间等区域，可安装就地感应的控制装置；

c) 门厅、大堂、电梯厅等场所，宜采用自动调节照度的控制措施；当设置电动遮阳装置时，照

度控制宜与其联动，大空间、多功能、多场景场所的照明，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5.7.3 居住建筑的照明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公共部位的照明，应采用延时自动熄灭或自动降低照度等节能措施；

b) 装修标准高的住宅、别墅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5.8 能源管理

5.8.1 能源管理系统应设置分类、分项、分区用能自动远传计量，实现对建筑能耗的监测、数据分析

和管理。

5.8.2 能源管理系统功能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监测水、电、燃油、燃气、蒸汽、热水或其他能源的消耗量；

b) 应对大型设备能源消耗量进行监测并进行节能分析。

5.8.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能源管理应能监测与管理冷热源机房的总燃料消耗量、耗电量、补水

量、热/冷量、蒸汽量。

6 调试和试运行

6.1 调试

6.1.1 系统调试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a) 施工安装完成，并自检合格；

b) 自带控制单元的被监控设备能正常运行；

c) 完成与被监控设备相连管道的清洁、吹扫、耐压和严密性检验等工作，管道上各分支管路的

流量分配达到设计工况要求；

d) 通讯接口通过接口测试；

e) 针对项目编制的应用软件编制完成。

6.1.2 系统调试前应根据设计文件编制调试大纲，调试大纲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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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目概况；

b) 调试质量目标；

c) 调试范围和内容；

d) 主要调试工具和仪器仪表说明；

e) 调试进度计划；

f) 人员组织计划；

g) 关键项目的调试方案；

h) 调试质量保证措施；

i) 调试记录表格。

6.1.3 系统的调试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系统校线调试；

b) 单体设备调试；

c) 网络通讯调试；

d) 各被监控设备的监控功能调试；

e) 管理功能调试。

6.1.4 调试工作应进行记录，控制器线缆测试记录和单点调试记录应符合 GB 50606 的相关规定。

6.1.5 系统调试结束后，应模拟全年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工况，对被监控设备的监控功能和系统管

理功能进行自检，在自检全部合格后，进行分项工程验收。

6.1.6 施工安装和系统调试等分项工程验收合格，且被监控设备试运转合格后，应进行系统试运行，

且试运行宜与被监控设备联合进行。

6.2 综合效能调适

6.2.1 系统应制定具体综合效能调适计划，并进行综合效能调适，综合效能调适计划应包括各参与方

的职责、调适流程、调适内容、工作范围、调适人员、时间计划及相关配合事宜。

6.2.2 综合效能调适应包括夏季工况、冬季工况以及过渡季节工况的调适和性能验证。

6.2.3 综合效能调适过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综合效能调适应包括现场检查、平衡调试验证、设备性能测试及控制功能验证、系统联合运

转、综合效果验收等过程；

b) 系统的控制功能应工作正常，并应符合相关设计要求；

c) 综合效果验收应包括建筑设备系统运行状态及运行效果的验收，使系统满足不同负荷工况和

用户使用的需求；

d) 综合效能调适报告应包含施工质量检查报告，风系统水系统平衡验证报告，控制功能验证报

告，系统联合运转报告综合效能调适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日志及解决方案。

7 检测和验收

7.1 检测

7.1.1 系统检测前应编制检测方案，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名称和概况；

b) 检测依据；

c) 检测项目、抽样数量和检测结果的判定方法检测仪器和人员配备；

d) 时间安排。

7.1.2 系统检测时使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在计量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b) 测量范围应包含被检测参数的变化范围；

c) 精度应比设计参数的精度至少高一个等级；

d) 应满足工程现场环境的使用要求。

7.1.3 系统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检查系统功能与设计的符合性，并应按监测、安全保护远程控制、自动启停、自动调节、

和管理功能等类别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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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全保护和管理功能的内容应全数检测，其他监控功能应根据被监控设备的种类和数量确定

抽样检测的比例和数量；宜检查安装的设备、材料及其随带文件与设计的符合性；宜检查管

线和现场设备的安装质量和安装位置；检测内容全部符合设计要求的应判定为检测项目合格。

7.1.4 检测监测功能时，应在监测点的位置通过物理或模拟的方法改变被监测对象的状态，检查系统

管理平台上监测点的数值更新周期、延迟时间和显示精度等。

7.1.5 检测安全保护功能时，应修改触发安全保护动作的值或在监测点的位置通过物理或模拟的方法

改变被监测对象的状态使其达到触发安全保护动作的数值，检查相关连锁动作报警动作的正确性和延迟

时间等。

7.1.6 检测远程控制功能时，应通过软件平台发出设备动作指令，检查相应现场设备动作的正确性和

延迟时间。

7.1.7 检测自动启停功能时，应通过软件平台发出启停指令或修改时间表的设定，检查相关被监控设

备的启停顺序或设定时间的启停动作。

7.1.8 检测自动调节功能时，应通过软件平台改变被监控参数的设定值或在监测点的位置通过物理或

模拟的方法改变被监控参数的监测数值，检查调节对象的动作方向和被调参数的变化趋势。

7.1.9 数据记录与保存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功能设计要求的数据点数量、记录周期、保存时长，计算所需要的存储介质的容量，

并检查实际存储介质的配置；

b) 应检查将数据库的数据输出到外部存储介质的功能。

7.1.10 系统的检测结论与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测结论应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b) 主控项目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的，系统检测结论应判定为不合格；一般项目有两项及以上不

合格的，系统检测结论应判定为不合格；

c) 系统检测不合格时，应限期对不合格项进行整改，并应重新检测；且重新检测时，抽检应加

大抽样数量，直至检测合格。

7.1.11 系统的实时性、可维护性、可靠性等以及管理工作站的功能检测、通讯接口监测应符合 GB 50339

相关规定。

7.1.12 系统主控项目、一般项目的检测应符合 GB 50339 相关规定。

7.2 验收

7.2.1 系统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a) 按经批准的工程技术文件施工完毕；

b) 完成调试及自检，并出具系统自检记录；

c) 项工程验收合格，并出具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d) 成系统试运行，并出具系统试运行报告；

e) 系统检测合格，并出具系统检测报告或系统检测记录；系统配置与功能验收合格，并出具系

统配置与功能检测合格证书；

f) 完成技术培训，相应运行管理人员具备上岗能力，并出具培训记录。

7.2.2 系统验收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合同技术文件；

b) 竣工图纸；

c) 设计变更和洽商；

d) 系统设备产品说明书；

e) 系统技术、操作和维护手册；

f)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及移交清单；

g) 系统功能检查及测试记录；

h) 系统联动功能测试记录；

i)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j) 相关工程质量事故报告；

k) 试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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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统检测报告或系统检测记录；

m) 培训记录和培训资料。

7.2.3 系统工程质量验收判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系统内的设备及配件规格型号与设计不符、无国家相关证明和检验报告的，定为不合格；

b) 系统内的设备及配件未通过国家节能产品认证的，定为不合格。

7.2.4 系统验收结论与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验收结论应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b) 验收文件齐全、复核检测项目合格且观感质量符合要求时，验收结论应为合格，否则应为不

合格；

c) 当验收结论为不合格时，施工单位应限期整改，直到重新验收合格；整改后仍无法满足设计

要求的，不应通过验收。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建筑设备一体化监控系统integrated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onit

	4　基本要求
	4.1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应能满足建筑物的功能、使用环境、运营管理和能效等级等要求，并应实现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4.2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宜用一套软件实现建筑设备监控、电力监控、照明控制、用能计量、建筑环境检测、能效管理、
	4.3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实施应由功能配置、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运行维护等阶段组成，各阶段应做好技术配
	4.4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验收交付运行后，应定期进行维护，以使系统在实际工况下的运行满足功能设计及节能要求。
	4.5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宜具有接入智慧城市(城区、社区)的功能。
	4.6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设计、建设、运维等全寿命期过程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4.7　绿色建筑节能控制的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应满足GB 50606 和GB 50339的规定。

	5　功能配置
	5.1　一般规定
	5.2　系统架构
	5.3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5.4　给水排水
	5.5　供配电
	5.6　电梯与自动扶梯
	5.7　照明
	5.8　能源管理

	6　调试和试运行
	6.1　调试
	6.2　综合效能调适

	7　检测和验收
	7.1　检测
	7.2　验收


